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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

台政办发〔2017〕12号

台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
台州市市区新增建设用地计划指标
使用管理办法（试行）的通知

椒江区、黄岩区、路桥区人民政府，台州湾循环经济产业集聚区、

台州经济开发区，市政府直属各单位：

《台州市市区新增建设用地计划指标使用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

已经市政府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，认真贯彻实施。

台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17年 2月 28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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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州市市区新增建设用地计划指标
使用管理办法（试行）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推动中心城市融合发展，强化市区年度新增建设

用地计划指标统筹管控力度，优化市区土地资源配置，根据《浙

江省国土资源厅关于进一步改进和完善新增建设用地计划管理的

意见》（浙土资发〔2016〕21号）和《中共台州市委台州市人民

政府关于完善市区土地管理体制的若干意见（试行）》（台市委发

〔2016〕138号）精神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按照“以项目定计划”的总体要求，坚持“统

筹安排、精准配置、突出重点、节约集约”的原则，推进市区新

增建设用地计划指标配置精准化、项目化。

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新增建设用地计划指标，包括新增建设

用地指标、新增建设占用农用地指标和新增建设占用耕地指标。

第四条 除农民个人建房专项指标和省直接下达给各区政

府及台州湾循环经济产业集聚区管理委员会、台州经济开发区管

理委员会（以下简称“各区政府<管委会>”）的专项指标和奖励指

标外，其余省下达给台州市市区的新增建设用地计划指标使用管

理适用本办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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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 新增建设用地项目储备库管理

第五条 实行新增建设用地计划指标项目化管理，通过建立市

区新增建设用地项目储备库（以下简称“用地项目储备库”），对使

用市区新增建设用地计划指标的项目要求纳入市区用地项目储备

库。

第六条 下列重大建设项目涉及新增建设用地的须纳入市

区用地项目储备库：

（一）已列入市区年度“做地”计划的项目（区块）；

（二）已列入台州市重点建设项目计划的市区重大基础设

施、社会发展和特色小镇等项目；

（三）符合国家、省、市产业政策及市重点发展战略，并列

入市级以上重点项目计划的重点产业项目。

第七条 各区政府（管委会）、市级相关部门（单位）根据市

区重点建设需求，明确具体报批项目（区块），于每年 2月底前报

市国土资源局汇总（并报市发改委备案），形成拟申报纳入用地项

目储备库的项目清单，每年 8月底可补充申报一次。

第八条 市国土资源局会同市发改委、市建设局（规划局）、

市经信委等部门对拟申报纳入市区用地项目储备库的项目进行联

合审查，入库项目一般符合下列条件：

（一）符合台州市经济社会发展规划要求；

（二）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、城乡建设规划和节约集约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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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土地要求；

（三）完成征地前期工作，资金安排到位；

（四）基础设施、公共设施项目需完成建设项目用地预审、

项目核准或可行性研究报告审批、初步设计审批等前期工作；

（五）重大工业项目总投资原则上不低于 1亿元，战略性新

兴产业项目总投资原则上不低于 5000万元，投资强度不低于 300

万元/亩；

（六）成长型、科技型等中小微企业创业园（产业园）区块。

第九条 市国土资源局对市区用地项目储备库项目按“轻重

缓急”筛选、排序，形成市区用地项目报批库。

第三章 计划指标分配

第十条 市国土资源局结合用地项目报批库和市区可用新

增建设用地计划指标数量，编制《新增建设用地计划指标分配方

案》，报市政府批准。

第十一条 根据市政府批准的《新增建设用地计划指标分配

方案》，市国土资源局下发《新增建设用地计划指标安排通知书》。

各区政府（管委会）应根据《新增建设用地计划指标安排通知书》

要求，组织用地报批。

第十二条 存量土地盘活挂钩计划指标由市统筹安排，原则上

用于各区政府（管委会）已纳入新增建设用地项目储备库的项目。

第十三条 各区政府（管委会）对市级安排的新增建设用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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计划指标，未经允许不得擅自移用。如有指标结余则由市收回统

筹安排，不得自行安排使用。

第十四条 列入市政府批准的新增建设用地计划指标分配

方案且位于台州市中心城区扩展边界内的项目，自新增建设用地

规模获得国务院批准后，各区政府（管委会）原则上要在三个月

内完成实施方案报批；列入市政府批准的新增建设用地计划指标

分配方案且位于台州市中心城区扩展边界外的项目，自《新增建

设用地计划指标安排通知书》下发之日起，各区政府（管委会）

原则上要在三个月内完成建设用地报批。

第十五条 对未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报批的项目，由市收回其

年度新增建设用地计划指标，进行统筹安排，优先保障用地项目

储备库中其他报批条件成熟的项目。

第四章 监管考核

第十六条 项目用地自取得农用地转用和征收土地批复之

日起，十二个月内未供地、十八个月内未开工的，暂停安排项目

所在地新增建设用地计划指标，直至其整改到位。

第十七条 对未经允许擅自改变项目且挪用新增建设用地

计划指标的，扣减下达该地的新增建设用地计划指标。

第十八条 对市区新增建设用地计划指标使用情况进行年

度考核，以报批库项目实施情况为依据，重点核查新增建设用地

计划总体执行率、项目的报批进度、供地率及开工率等，考核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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果与下一年度新增建设用地计划指标分配相挂钩。

第五章 附 则

第十九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
抄送：市委各部门，市人大常委会、市政协办公室，军分区，市法院，

市检察院。

台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7年 2月 28日印发


